


额尔古纳上库力浙江建辉矿建集团有限公司驻额尔古纳诚诚矿业有限公司项目部
“6 2”一般冒顶片帮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额尔古纳市应急管理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安委办〔2021〕4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额尔古纳市应急管理局成立了由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副主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丁波任组长的事故评估组，对额尔古纳上库力浙江建辉矿建集团有限公司驻额尔古纳诚诚矿业有限公司项目部“6·2”一般冒顶片帮事故（以下简称浙江建辉“6·2”一般冒顶片帮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估。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评估实施情况
额尔古纳市应急管理局领导高度重视此次评估工作，及时组织召开现场评估工作动员会议，进一步明确任务、细化分工、压实责任，确保了评估工作顺利开展。评估工作主要分以下两个阶段进行。
（一）现场评估阶段：
[bookmark: _GoBack]2025年5月6日至7日，由额尔古纳市应急管理局和相关专家组成现场评估组，赴额尔古纳诚诚矿业有限公司进行现场评估。评估组查验了责任追究、行政处罚决定等相关资料，同时到浙江建辉“6·2”一般冒顶片帮事故现场进行了实地核查。
（二）撰写报告阶段：
评估组在综合分析现场评估核查情况的基础上，形成评估报告。
二、事故责任单位、责任人员行政处罚、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一）《调查报告》建议对2家有关企业分别给予行政处罚，具体处理落实情况如下：
1.浙江建辉矿建集团有限公司
评估内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依据《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内蒙古局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安全监管局关于印发<对地方政府矿山安全监管工作监督检查办法>的通知》（矿安蒙〔2024〕12号）要求，将该企业驻额尔古纳诚诚矿业有限公司项目部发生的事故情况通报至浙江省应急管理厅。
评估情况：2024年9月30日，额尔古纳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给予浙江建辉矿建集团有限公司475000元罚款（（额）应急罚〔2024〕08-01号）。罚款已落实到位。
2.额尔古纳诚诚矿业有限公司
评估内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评估情况：2024年9月30日，额尔古纳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给予额尔古纳诚诚矿业有限公司475000元罚款（（额）应急罚〔2024〕08-02号）。罚款已落实到位。
（2） 对地方党委政、部门、公职人员处理意见落实情况
1.额尔古纳市上库力办事处
评估内容：上库力街道办事处主任姜红刚于6月27日在额尔古纳市安全生产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暨全市防汛抗旱工作会议上就辖区安全生产工作作表态发言和检讨。
评估情况：上库力街道办事处主任姜红刚已于2024年6月27日在额尔古纳市安全生产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暨全市防汛抗旱工作会议上就辖区安全生产工作作了表态发言和检讨。
2.额尔古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评估内容：额尔古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向额尔古纳市人民政府作出书面检查。
评估情况：额尔古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已向额尔古纳市人民政府作出书面检查。
3.额尔古纳市矿山安全监管局
评估内容：额尔古纳市矿山安全监管局局长于俊明于6月27日在额尔古纳市安全生产委员第二次全体会议暨全市防汛抗旱工作会议上就工矿企业安全生产工作作表态发言和检讨。
评估情况：额尔古纳市矿山安全监管局局长于俊明已于2024年6月27日在额尔古纳市安全生产委员第二次全体会议暨全市防汛抗旱工作会议上就工矿企业安全生产工作作了表态发言和检讨。
（三）对有关责任人员处理意见落实情况
《调查报告》建议，追究刑事责任2人，行政处罚20人。具体落实情况如下：
1.追究刑事责任2人
（1）莫启平（死者），性别：男，政治面貌：群众，工作职务：浙江建辉矿建集团有限公司驻额尔古纳诚诚矿业有限公司项目部井下凿岩工，负责工作：井下凿岩钻孔，聘用时间：2024年2月6日至2025年2月5日。
违法违规事实：未按照《设计》要求作业，擅自要求万林林随同进入X-2矿段570中段24-26线采场电耙道内违章进行钻孔作业，导致事故发生，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
评估内容：违反《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规定，涉嫌构成组织他人违章冒险作业罪。因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予追究刑事责任。
评估情况：莫启平因在事故中死亡，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2）陈昌安，性别：男，政治面貌：群众，工作职务：浙江建辉矿建集团有限公司驻额尔古纳诚诚矿业有限公司项目部生产副经理，负责工作：组织生产活动，聘用时间：2024年2月6日至2025年2月5日。
违法违规事实：没有《作业施工方案》、没有进行安全技术交底，私自组织生产作业活动，在明知电耙道内作业风险的前提下，违章指挥万林林、莫启平从事电耙道残矿回收作业，导致事故发生，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
评估内容：违反《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规定，涉嫌构成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罪。
评估情况：2024年6月6日事故调查组已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2.行政处罚20人
（1）万林林，性别：男，政治面貌：群众，工作职务：浙江建辉矿建集团有限公司驻额尔古纳诚诚矿业有限公司项目部井下电耙工，负责工作：井下耙矿作业，聘用时间：2024年2月6日至2025年2月5日。
违法违规事实：严重违反安全管理规定作业，在没有任何安全措施的情况下违规进入底柱回收结束了采场电耙道内（禁止人员入内）进行耙矿和辅助莫启平凿岩作业，没有遵守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管理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
评估内容：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或者其他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并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其他有关人员处1千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一）违反操作规程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作业的；建议给予万林林处1千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评估情况：2024年9月30日，额尔古纳市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给予万林林5500元罚款（（额）应急罚〔2024〕08-04号）。罚款已落实到位。
（2）马森，性别：男，政治面貌：群众，现任职务：浙江建辉矿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分管工作：全面负责浙江建辉矿建集团有限公司安全生产工作、市场开发，任职时间：2021年7月。
违法违规事实：履行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不到位，没有加强对所属项目部的安全管理，没有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
评估内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建议给予马森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评估情况：2024年9月30日，额尔古纳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给予马森46788元罚款（（额）应急罚〔2024〕08-03号）。罚款已落实到位。
（3）唐守刚，性别：男，政治面貌：中共党员，现任职务：浙江建辉矿建集团有限公司驻额尔古纳诚诚矿业有限公司项目部经理，分管工作：全面负责项目部安全生产工作，任职时间：2024年2月。
违法违规事实：履行项目部经理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不到位，没有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没有及时纠正违章指挥、违章作业的行为，没有排查并及时并消除X-2矿段570中段1-24线采场底柱回收结束后存在的事故隐患，严重失职，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
评估内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建议给予唐守刚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评估情况：2024年9月30日，额尔古纳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给予唐守刚29242元罚款（（额）应急罚〔2024〕08-05号）。罚款已落实到位。呼伦贝尔市应急管理局已于2024年11月20日吊销唐守刚《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
（4）刁渊博，性别：男，政治面貌：中共党员，现任职务：浙江建辉矿建集团有限公司驻额尔古纳诚诚矿业有限公司项目部负责人，分管工作：实际负责项目部工作，任职时间：2024年3月。
违法违规事实：履行项目部实际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不到位，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没有及时纠正违章指挥、违章作业的行为，未有效组织安全生产检查和隐患排查治理，没有排查并及时并消除X-2矿段570中段1-24线采场底柱回收结束后存在的事故隐患，严重失职，对事故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评估内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建议给予刁渊博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评估情况：2024年9月30日，额尔古纳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给予刁渊博24472元罚款（（额）应急罚〔2024〕08-06号）。罚款已落实到位。额尔古纳市应急管理局出具了《关于拟申请吊销“额尔古纳上库力浙江建辉矿建集团有限公司驻额尔古纳诚诚矿业有限公司项目部'6·2’一般冒顶片帮事故”中相关责任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资格的报告》（额应急发〔2024〕81号），经查询未查到刁渊博《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吊销记录。
（5）费振军，性别：男，政治面貌：中共党员，现任职务：浙江建辉矿建集团有限公司驻额尔古纳诚诚矿业有限公司项目部安全副经理，分管工作：负责项目部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任职时间：2024年2月。
违法违规事实：履行安全经理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不到位，对职工的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没有及时纠正违章指挥、违章作业的行为，没有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严重失职。对X-2矿段570中段1-24线采场底柱回收作业现场疏于检查，没有排查并及时消除1-24线采场底柱回收结束后存在的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
评估内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建议给予费振军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评估情况：2024年9月30日，额尔古纳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给予费振军24141元罚款（（额）应急罚〔2024〕08-07号）。罚款已落实到位。额尔古纳市应急管理局出具了《关于拟申请吊销“额尔古纳上库力浙江建辉矿建集团有限公司驻额尔古纳诚诚矿业有限公司项目部'6·2’一般冒顶片帮事故”中相关责任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资格的报告》（额应急发〔2024〕81号），经查询未查到费振军《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吊销记录。
（6）张国盛，性别：男，政治面貌：中共党员，现任职务：浙江建辉矿建集团有限公司驻额尔古纳诚诚矿业有限公司项目部生产经理，分管工作：负责项目部生产管理工作，任职时间：2024年4月。
违法违规事实：履行生产经理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不到位，对职工的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没有及时纠正违章指挥、违章作业的行为，没有及时消除排查出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严重失职。对X-2矿段570中段1-24线采场底柱回收作业现场疏于检查，没有排查并及时消除1-24线采场底柱回收结束后存在的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
评估内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建议给予张国盛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评估情况：2024年9月30日，额尔古纳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给予张国盛24472元罚款（（额）应急罚〔2024〕08-08号）。罚款已落实到位。额尔古纳市应急管理局出具了《关于拟申请吊销“额尔古纳上库力浙江建辉矿建集团有限公司驻额尔古纳诚诚矿业有限公司项目部'6·2’一般冒顶片帮事故”中相关责任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资格的报告》（额应急发〔2024〕81号），经查询未查到张国盛《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吊销记录。
（7）李东强，性别：男，政治面貌：群众，现任职务：浙江建辉矿建集团有限公司驻额尔古纳诚诚矿业有限公司项目部技术经理，分管工作：负责项目部技术安全管理工作，任职时间：2024年4月。
违法违规事实：履行技术经理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不到位，对职工的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没有及时纠正违章指挥、违章作业的行为，没有及时消除排查出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严重失职。对X-2矿段570中段1-24线采场底柱回收作业现场疏于检查，没有排查并及时消除1-24线采场底柱回收结束后存在的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
评估内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建议给予李东强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评估情况：2024年9月30日，额尔古纳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给予李东强24472元罚款（（额）应急罚〔2024〕08-09号）。罚款已落实到位。额尔古纳市应急管理局出具了《关于拟申请吊销“额尔古纳上库力浙江建辉矿建集团有限公司驻额尔古纳诚诚矿业有限公司项目部'6·2’一般冒顶片帮事故”中相关责任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资格的报告》（额应急发〔2024〕81号），经查询未查到李东强《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吊销记录。
（8）安泽霖，性别：男，政治面貌：群众，现任职务：浙江建辉矿建集团有限公司驻额尔古纳诚诚矿业有限公司项目部安全部部长、注册安全工程师，分管工作：负责项目部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任职时间：2024年4月。
违法违规事实：履行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主要负责人职责不到位，任职以来从未到过生产一线检查指导安全生产工作，对职工的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没有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严重失职。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
评估内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建议给予安泽霖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评估情况：2024年9月30日，额尔古纳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给予安泽霖24472元罚款（（额）应急罚〔2024〕08-10号）。罚款已落实到位。额尔古纳市应急管理局出具了《关于拟申请吊销“额尔古纳上库力浙江建辉矿建集团有限公司驻额尔古纳诚诚矿业有限公司项目部'6·2’一般冒顶片帮事故”中相关责任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资格的报告》（额应急发〔2024〕81号），经查询未查到安泽霖《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吊销记录。
（9）王正江，性别：男，政治面貌：群众，现任职务：项目部生产副经理，分管工作：负责X-2矿段一期采矿工程井下带班安全生产工作，任职时间：2024年2月。
违法违规事实：履行带班领导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不到位，严重失职，对职工的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没有及时纠正违章指挥、违章作业的行为，没有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对X-2矿段570中段1-24线采场底柱回收作业现场疏于检查，没有及时发现并消除1-24线采场底柱回收结束后存在的事故隐患，未督促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整改措施，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
评估内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建议给予王正江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评估情况：2024年9月30日，额尔古纳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给予王正江22087元罚款（（额）应急罚〔2024〕08-11号）。罚款已落实到位。呼伦贝尔市应急管理局已于2024年11月20日吊销王正江《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
（10）刘书文，性别：男，政治面貌：群众，现任职务：项目部生产副经理，分管工作：负责X-2矿段一期采矿工程井下带班安全生产工作，任职时间：2024年5月。
违法违规事实：履行安全管理人员职责不到位，存在失职情形，对职工的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没有及时纠正违章指挥、违章作业的行为，没有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带班期间对570中段1-24线采场底柱作业点疏于检查，没有排查并及时并消除X-2矿段570中段1-24线采场底柱回收结束后存在的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的领导责任。
评估内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建议给予刘书文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评估情况：2024年9月30日，额尔古纳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给予刘书文22087元罚款（（额）应急罚〔2024〕08-12号）。罚款已落实到位。呼伦贝尔市应急管理局已于2024年11月20日吊销刘书文《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
（11）蔺新晶，性别：男，政治面貌：群众，现任职务：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分管工作：负责跟班井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任职时间：2024年2月。
违法违规事实：履行专职安全管理人员职责不到位，严重失职，没有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没有及时纠正违章指挥、违章作业的行为，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对570中段1-24线采场底柱回收作业疏于检查，没有排查并及时并消除X-2矿段570中段1-24线采场底柱回收结束后存在的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
评估内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建议给予蔺新晶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评估情况：2024年9月30日，额尔古纳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给予蔺新晶19702元罚款（（额）应急罚〔2024〕08-13号）。罚款已落实到位。呼伦贝尔市应急管理局已于2024年11月20日吊销蔺新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
（12）吴斯强，性别：男，政治面貌：群众，现任职务：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分管工作：负责跟班井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任职时间：2024年2月。
违法违规事实：履行专职安全管理人员职责不到位，严重失职，没有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没有及时纠正违章指挥、违章作业的行为，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对570中段1-24线采场底柱回收作业疏于检查，没有排查并及时并消除X-2矿段570中段1-24线采场底柱回收结束后存在的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
评估内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建议给予吴斯强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评估情况：2024年9月30日，额尔古纳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给予吴斯强19702元罚款（（额）应急罚〔2024〕08-14号）。罚款已落实到位。呼伦贝尔市应急管理局已于2024年11月20日吊销吴斯强《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
（13）张文强，性别：男，政治面貌：群众，现任职务：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分管工作：负责项目部跟班井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任职时间：2024年2月。
违法违规事实：履行专职安全管理人员职责不到位，严重失职，没有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没有及时纠正违章指挥、违章作业的行为，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对570中段1-24线采场底柱回收作业疏于检查，没有排查并及时并消除X-2矿段570中段1-24线采场底柱回收结束后存在的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
评估内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建议给予张文强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评估情况：2024年9月30日，额尔古纳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给予张文强19702元罚款（（额）应急罚〔2024〕08-15号）。罚款已落实到位。额尔古纳市应急管理局出具了《关于拟申请吊销“额尔古纳上库力浙江建辉矿建集团有限公司驻额尔古纳诚诚矿业有限公司项目部'6·2’一般冒顶片帮事故”中相关责任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资格的报告》（额应急发〔2024〕81号），经查询未查到张文强《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吊销记录。
（14）罗立超，性别：男，政治面貌：中共党员，现任职务：额尔古纳诚诚矿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分管工作：全面负责诚诚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任职时间：2019年2月。
违法违规事实：履行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严重不到位，未有效组织安全生产检查和隐患排查治理，没有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本公司中层管理人员在安全生产工作中存在的履职不到位的问题及隐患失察，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评估内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依据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建议给予罗立超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评估情况：2024年9月30日，额尔古纳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依据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给予罗立超130902元罚款（（额）应急罚〔2024〕08-16号）。罚款已落实到位。
（15）李平安，性别：男，政治面貌：群众，现任职务：额尔古纳诚诚矿业有限公司东郡矿区矿长，分管工作：全面领导和负责东珺矿区锌铅银矿75万吨/年采矿工程项目安全生产工作，任职时间：2024年5月。
违法违规事实：履行负责人安全管理职责不到位，没有及时消除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没有及时发现项目部管理人员违章指挥回收残矿的作业行为，没有对项目部井下生产作业场所进行有效的安全检查，没有及时发现外委施工队伍的中层管理者和从业人员“三违”行为，没有排查并及时并消除X-2矿段570中段1-24线采场底柱回收结束后存在的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的领导责任。
评估内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建议给予李平安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评估情况：2024年9月30日，额尔古纳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给予李平安25298元罚款（（额）应急罚〔2024〕08-17号）。罚款已落实到位。呼伦贝尔市应急管理局已于2024年11月20日吊销李平安《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
（16）任建华，性别：男，政治面貌：群众，现任职务：额尔古纳诚诚矿业有限公司东珺矿区锌铅银矿75万吨/年采矿工程生产副矿长，分管工作：负责诚诚公司东珺矿区锌铅银矿75万吨/年采矿工程生产安全管理工作，任职时间：2024年5月。
违法违规事实：履行生产矿长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不到位，没有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没有及时发现外委施工队伍的中层管理者和从业人员“三违”行为，带班期间没有对井下生产作业点进行有效的安全检查，没有排查并及时并消除X-2矿段570中段1-24线采场底柱回收结束后存在的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的领导责任。
评估内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建议给予任建华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评估情况：2024年9月30日，额尔古纳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给予任建华22620元罚款（（额）应急罚〔2024〕08-18号）。罚款已落实到位。呼伦贝尔市应急管理局已于2024年11月20日吊销任建华《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
（17）王新未，性别：男，政治面貌：群众，现任职务：额尔古纳诚诚矿业有限公司东珺矿区锌铅银矿75万吨/年采矿工程安全副矿长，分管工作：负责诚诚公司东珺矿区锌铅银矿75万吨/年采矿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任职时间：2023年5月。
违法违规事实：履行带班领导安全管理职责不到位，没有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没有及时发现外委施工队伍的中层管理者和从业人员“三违”行为，带班期间没有对井下生产作业点进行有效的安全检查，没有排查并及时并消除X-2矿段570中段1-24线采场底柱回收结束后存在的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的领导责任。
评估内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建议给予王新未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评估情况：2024年9月30日，额尔古纳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给予王新未24825元罚款（（额）应急罚〔2024〕08-19号）。罚款已落实到位。呼伦贝尔市应急管理局已于2024年11月20日吊销王新未《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
（18）黄俊峰，性别：男，政治面貌：群众，现任职务：额尔古纳诚诚矿业有限公司东珺矿区锌铅银矿75万吨/年采矿工程项目生产副总工程师，分管工作：负责东珺矿区锌铅银矿75万吨/年采矿工程项目安全生产工作，任职时间：2024年5月。
违法违规事实：履行带班领导安全管理职责不到位，没有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没有及时发现外委施工队伍的中层管理者和从业人员“三违”行为，带班期间没有对井下生产作业点进行有效的安全检查，没有排查并及时并消除X-2矿段570中段1-24线采场底柱回收结束后存在的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的领导责任。
评估内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建议给予黄俊峰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评估情况：2024年9月30日，额尔古纳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给予黄俊峰20985元罚款（（额）应急罚〔2024〕08-20号）。罚款已落实到位。呼伦贝尔市应急管理局已于2024年11月20日吊销黄俊峰《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
（19）张黎明，性别：男，政治面貌：群众，现任职务：额尔古纳诚诚矿业有限公司东珺矿区锌铅银矿75万吨/年采矿工程项目技术副总工程师，分管工作：负责矿山技术规划和技术标准的制定，提供技术解决方案，任职时间：2024年5月。
违法违规事实：履行带班领导安全管理职责不到位，没有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没有及时发现外委施工队伍的中层管理者和从业人员“三违”行为，带班期间没有对井下生产作业点进行有效的安全检查，没有排查并及时并消除X-2矿段570中段1-24 线采场底柱回收结束后存在的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的领导责任。
评估内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建议给予张黎明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评估情况：2024年9月30日，额尔古纳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给予张黎明18699元罚款（（额）应急罚〔2024〕08-21号）。罚款已落实到位。呼伦贝尔市应急管理局已于2024年11月20日吊销张黎明《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
（20）吴平，性别：男，政治面貌：群众，现任职务：额尔古纳诚诚矿业有限公司东珺矿区锌铅银矿75万吨/年采矿工程项目安全副总工程师，分管工作：负责制定和执行安全管理制度，组织安全培训和检查，确保员工的安全和健康，任职时间：2024年5月。
违法违规事实：履行带班领导安全管理职责不到位，没有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没有及时发现外委施工队伍的中层管理者和从业人员“三违”行为，带班期间没有对井下生产作业点进行有效的安全检查，没有排查并及时并消除X-2矿段570中段1-24线采场底柱回收结束后存在的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的领导责任。
评估内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建议给予吴平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评估情况：2024年9月30日，额尔古纳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给予吴平20205元罚款（（额）应急罚〔2024〕08-22号）。罚款已落实到位。呼伦贝尔市应急管理局已于2024年11月20日吊销吴平《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
三、《调查报告》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一）事故发生后，额尔古纳诚诚矿业有限公司采取了如下措施：
（1）立即全面停产整顿，全面提出整改方案，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强化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加强外包施工单位安全管理，严格落实安全风险防范措施，切实杜绝“三违”行为，有效防范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2）全面彻底排查整治各生产系统、设备设施、岗位场所、现场条件和安全管理等方面存在的各类问题隐患，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管理能力，全面提升外包施工单位安全管理水平，全面提升现场安全生产条件，认真开展全员警示教育，彻底理清整顿生产技术、安全管理、机电设备及外委施工等相关人员和队伍。
（3）进一步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加强对外委施工队伍的安全生产工作的监督管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内蒙古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的要求加强管理人员的配备和管理，夯实企业安全管理基础，日常检查加强重点生产作业地点的监督，杜绝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
（4）认真组织全员学习，提高安全风险防范能力，从根本上强化全员安全生产责任意识，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和公司中层管理人员的安全生产职责，不断完善安全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全面排查存在的管理漏洞，对排查出的问题做到全流程管理、全方位闭环措施。
（5）加强领导带班下井情况的考核，严格执行领导带班下井制度，监督带班领导必须严格履行其安全职责。
（6）进一步强化对外委施工队伍的安全管理和日常考核机制，严格落实各项安全生产管理机制，加强“一体化”管理体系的建设，对外委施工队伍开展定期考核和不定期考评，加强其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坚决杜绝外委施工队伍的各环节存在脱管、漏管情况的发生。
（7）驻额尔古纳诚诚矿业有限公司所有外委施工队伍进一步加强对其所有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将安全教育培训落实到每个岗位，提高从业人员风险辨识能力，严格落实安全风险防范措施，切实杜绝一切“三违”行为；配备齐全项目的专业技术和安全管理人员，进一步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完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严格执行各项安全规章制度，设置专职人员对重点生产作业现场进行安全检查和管理，严格防范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四、存在问题及措施建议
（一）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管理
（1）必须查明矿区工程地质情况，及时更新工程地质资料。
（2）必须建立并落实顶板分级管理制度。
（3）必须按照设计及时支护巷道和采场，严禁擅自改变支护形式或者降低支护标准。
（4）必须按照设计设置采场、巷道、硐室的高度、宽度等参数，严禁擅自增加暴露面积。
（5）必须按照设计的顺序进行回采。
（6）采掘作业前必须“敲帮问顶”，严禁边凿岩、边“撬毛”。
（7）必须按照设计要求的处理方式和时限处理采空区。
（8）必须采用机械化“撬毛”作业。
（9）严禁擅自开采、损毁设计要求的保安矿（岩）柱。
（10）井下连续出现矿柱劈裂破坏、支护开裂、顶板破裂、碎块掉落等冒顶征兆时，必须及时撤人。
（二）加强对承包单位的安全监督管理
建议额尔古纳诚诚矿业有限公司将浙江建辉矿建集团有限公司驻额尔古纳诚诚矿业有限公司项目部的管理，纳入本单位的安全管理体系实行统一管理，并重点加强对领导带班下井、从业人员出入井统计，以及特种作业人员、民用爆炸物品、隐患排查与治理等管理。
（三）强化外包单位安全生产考核
建议额尔古纳诚诚矿业有限公司及时将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上级监管部门文件通知及时传达至承包单位，督促承包单位按要求部署开展安全生产工作。额尔古纳诚诚矿业有限公司应当每周对承包单位项目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到岗情况开展检查，每月对承包单位的施工资质、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施工现场安全管理等情况进行一次检查，每季度进行一次承包单位安全生产审计考核。对发现的安全生产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四）职工安全教育培训到位
浙江建辉矿建集团有限公司驻额尔古纳诚诚矿业有限公司项目部应当接受发包单位组织的安全生产培训与指导，并加强对本单位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掌握必需的安全生产知识和操作技能。要突出“三项”岗位等人员培训，突出特种作业特殊工种人员，让所有从业人员充分了解本岗位风险点的风险类别、风险等级、管控措施等基本情况，熟练掌握本岗位隐患排查治理、事故防范措施和应急处置程序，提高事故防范能力。
（五）现场安全防护措施到位
建议浙江建辉矿建集团有限公司驻额尔古纳诚诚矿业有限公司项目部制定作业方案，加强现场作业安全管理，落实各项安全措施，开展安全风险辨识管控，定期排查整改事故隐患。进入危险区域作业或进行危险作业时，必须严格执行发包单位的许可制度，办理相应的作业许可，明确现场监护人员。无作业许可或许可不在有效期内的，均不得进入危险区域作业或进行危险作业。作业过程中，承包单位发现事故隐患后应当立即整改，不能立即整改的应当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并及时报告发包单位协商解决，消除事故隐患。
五、评估结论
经评估组调阅相关资料查证，额尔古纳市人民政府对2家有关企业和20名有关责任人的行政处罚已落实到位，罚款总计152.0373万元。两名公职人员已在额尔古纳市安全生产委员第二次全体会议暨全市防汛抗旱工作会议上作了表态发言和检讨，额尔古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已向额尔古纳市安委会作出了书面检查。
通过调阅、查证相关资料和事故现场核查，额尔古纳诚诚矿业有限公司能够汲取事故教训，多次开展了专题培训和专项整治，基本做到了事故案例的“举一反三”。能贯彻执行“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总要求；《调查报告》中的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基本落实到位，但仍要持续重视采矿作业的安全规范管理，切实汲取“6·2”事故教训，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经评估，《调查报告》中建议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追究、行政处罚及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基本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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